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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聚光科技有限公司收到刑事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聚光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聚公司”）于近日收到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曲靖中院”）出具的《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裁定书”），现

将涉及云聚公司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基本情况 

1、原公诉机关：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检察院 

2、上诉人（原被告单位）：云南聚光科技有限公司 

（二）案件基本情况 

本次诉讼事项为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检察院向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

民法院起诉云聚公司涉嫌单位行贿，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出具了《刑事

判决书》（以下简称“判决书”），判决被告单位云聚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

金人民币80万元。上述判决宣判后，被告单位云聚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上述事

项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30日、2022年11月1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聚光科技有限公司涉嫌单位行

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1）、《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聚光科技有限公司

收到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5）。 

根据曲靖中院裁定书，曲靖中院受理该上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

听取辩护人意见，讯问被告单位，审查上诉理由，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

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曲靖中院认为，原审被告人叶某某作为上诉人云聚公司的总经理及原审被告

单位四川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云南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使三

家公司顺利通过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维企业考核、承揽环保产业工程项目，在

涉及环保产业的工程项目中获取不正当利益,使用上述公司资金向国家工作人员

行贿,共计现金人民币 119 万元，上诉人云聚公司及原审被告单位四川某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云南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均已构成单位行贿罪; 原审被告人叶某某

作为属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案件最终裁定情况 

曲靖中院认为： 

原判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上诉人云南聚光

科技有限公司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原判已充分予以评价认定，

二审中无新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三、其他需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判决对公司的影响 

云聚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注册资本3000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为51%。

截至2021年末，云聚公司总资产1275.66万元，占本公司同期总资产0.12%；净资

产-722.42万元，占本公司同期净资产-0.18%；2021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641.08

万元，占本公司同期主营业务收入0.44%；净利润-1039.26万元。目前，云聚公

司生产经营正常。根据原判决中确定的对云聚公司所处罚金等情况，本次案件对

公司的合并净利润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其他说明 

（1）根据上述判决及涉及的主体情况，公司判断，上述情形不触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0.5.1条、第10.5.3

条、第10.5.4条、第10.5.5条所规定的因重大违法而强制退市的情形，并且亦不

存在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2）目前本公司及公司其他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将持续跟进判决的



后续进展情况，如涉及披露要求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